



















关于印发《乌审旗退役军人事务
工作制度》的通知

各苏木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局各股、室及所属事业单位：
经局党组同意，现将《乌审旗退役军人事务工作制度》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学习，严格遵照执行。

乌审旗退役军人事务局
2025年6月24日

乌审旗退役军人事务工作制度

为持续加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有效推动基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规范化、制度化运行，促进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提质增效，根据全旗退役军人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一）沟通交流制度。旗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每季度召开一次苏木镇退役军人服务站负责人会议；苏木镇退役军人服务站每月召开一次嘎查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负责人会议，及时传达上级有关指示和政策文件精神，向旗退役军人事务局通报工作进展，分析研判形势，交流经验做法，研究部署工作。
（二）业务培训制度。旗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及时选派（一中心两站）业务骨干参加上级组织的各类培训；旗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每季度组织苏木镇退役军人服务站业务骨干开展1次业务培训；苏木镇退役军人服务站每季度组织嘎查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业务骨干开展1次业务培训；培训方式可采取举办专题培训班、以会代训、组织观摩等方式进行。
（三）疑难问题化解制度。苏木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对疑难问题根据情况及时专题研究，力争推动解决；解决不了的重大疑难复杂事项，应当及时上报旗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对苏木镇退役军人服务站上报的问题和困难，旗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原则上每月进行1次专题研究，推动解决；解决不了的重大疑难复杂事项，应当及时上报旗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四）网格化服务管理制度。推动退役军人服务管理资源和工作力量向基层退役军人服务站网格延伸，形成以嘎查村（社区）为主体、以网格为基本单元的精细化服务管理体系。
（五）台账管理制度。“一中心两站”按照分类管理、责任到人的要求，对思想政治和党员教育管理、就业创业指导、信访接待、走访慰问、帮扶援助等工作，分门别类建立台账，并指定专人负责。
（六）平台使用管理和信息更新制度。加强退役军人事务综合管理平台的使用，充分利用“五个平台”，即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系统综合服务平台、退役军人学习教育平台、退役军人权益维护平台、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扶持平台、帮扶援助平台，推进业务线上受理办理。全面准确采集并动态更新退役军人基础信息数据，及时录入信息平台，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无遗漏。
（七）舆情信息上报制度。“一中心两站”应密切关注、分析研判、逐级即时上报涉退役军人舆情信息，为旗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八）资源共享制度。完善全旗退役军人建档立卡等基础性工作；做好旗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苏木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系统内相关资源对接共享，推动各旗区、各苏木镇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平台资源共享，与其他公共服务平台对接融合，最大限度方便退役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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